柳州市中医医院（柳州市壮医医院）
市场调查公告

根据我院业务工作开展的需要，拟对以下采购项目进行市场调查，欢迎具备资质、有意向的供应商联系了解详情，并提供市场调查资料：
一、拟采购项目的基本情况
1.拟采购项目名称：超声波治疗仪（聚焦超声）采购
2.项目编号：20251029-01
3.采购数量：1台
4.项目需求：
①  适应症范围：适用于人体的颈肩部、腰腹部和四肢部位慢性软组织损伤性疼痛的治疗。
②　超声治疗头主机集成一体机，LCD显示屏。
③　声工作频率：0.8MHz。
④　超声功率：输出声功率≤10W，功率分档调节，输出功率可精确标定。
⑤　采用低强度聚焦脉冲超声技术，治疗头输出端采用特制透声膜及自主研发高分子材料填充，提高超声传导效率。
⑥　焦平面距离： 5-50mm。
⑦　治疗时间：0-300秒步进可调。
⑧　调制波形：方波。
⑨　治疗头超温：治疗头表面的温度≤41℃。
⑩　波束类型：会聚型。
⑪　脉冲占空比：2%-100%；脉冲重复周期:2.5s。
⑫　电源电压适应范围：100-240VAC，50/60Hz
配置：
①多频超声软组织治疗仪主机，包括人机交互显示系统、超声能量发生系统、整机控制系统。
②OLED显示屏幕，显示人机交互界面及设备运行参数。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核准登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供应商营业执照。
2.供应商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或经营相关证明（采购医疗设备才需要）：
2.1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须具有生产备案凭证，生产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须具备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2.2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具备许可和备案证明，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的须具备经营备案凭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的须具备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3.与拟采购项目相匹配，包括但不限于压力容器、消毒产品、计量检测等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许可证；
4.供应商及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价。
三、调查文件内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意向供应商请将以下资料交给设备科，所有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1采购供应商报价表：加盖公司公章的PDF格式文件1份或纸质报价寄送；
2.供应商相关资质要求：PDF格式扫描件1份或纸质原件寄送；
3.上述电子文件需要压缩后并按照如下格式命名并发送到联系邮箱内：XX（拟采购项目名称）报价-报价公司名称；
4.寄送地址：广西柳州市城中区红葫路6好柳州市中医医院设备科。
四、调查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
1.各响应供应商必须在2025年10月31日18：00前把调查文件递交至柳州市中医医院设备科电子邮箱或将纸质原件寄送至广西柳州市城中区红葫路6好柳州市中医医院设备科。
2.如有疑问，请咨询联系人：苏工
联系电话：0772-3357150
联系邮箱：lzszyyysbk7150@163.com
五、市场调查声明
1.本次调查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2.本项目仅为市场调查，并非院内采购招标，后续采购及招标事宜严格依照相关招标采购法律法规及院内制度执行。
3.各供应商必须按项目需求如实制作方案并进行报价，杜绝弄虚作假，胡乱报价。
4.所提交的相关调查资料中如涉及弄虚作假的将被列入我院负面名单。我院对所有参与调查潜在供应商提供的资料有保密的责任。
5.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市场调查报价文件，我院不予受理。
6.凡参加本次调查的供应商均视为同意并接受上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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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采购供应商报价表

	对供应商资质要求
	☑营业执照复印件       □备案凭证
☑经营许可证           ☑（设备相关证件）

	项目名称
	超声波治疗仪（聚焦超声）

	具体要求
	①  适应症范围：适用于人体的颈肩部、腰腹部和四肢部位慢性软组织损伤性疼痛的治疗。
②　超声治疗头主机集成一体机，LCD显示屏。
③　声工作频率：0.8MHz。
④　超声功率：输出声功率≤10W，功率分档调节，输出功率可精确标定。
⑤　采用低强度聚焦脉冲超声技术，治疗头输出端采用特制透声膜及自主研发高分子材料填充，提高超声传导效率。
⑥　焦平面距离： 5-50mm。
⑦　治疗时间：0-300秒步进可调。
⑧　调制波形：方波。
⑨　治疗头超温：治疗头表面的温度≤41℃。
⑩　波束类型：会聚型。
⑪　脉冲占空比：2%-100%；脉冲重复周期:2.5s。
⑫　电源电压适应范围：100-240VAC，50/60Hz
配置：
① 多频超声软组织治疗仪主机，包括人机交互显示系统、超声能量发生系统、整机控制系统。
② OLED显示屏幕，显示人机交互界面及设备运行参数。



	质保期要求
	自交货并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廉洁要求
	供应商参加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且严禁授予采购人任何名义、形式的回扣，不得安排并支付费用的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不以任何形式向采购人行贿，如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等。

	交付使用期及地点
	1、接到采购人电话通知供货之日起  14  天内完成交货、安装至验收合格。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报价要求和付款方式
	1、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应包含设备正常使用前，发生的运输费、安装调试费、装卸、检验、验收、税费以及其他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

	
	2、本项目无预付款，全部货物交付并安装调试完毕且通过验收后1个月内，招标人根据投标人开具的真实、准确、有效、正规发票，向财政国库支付机构提出支付申请、办理国库支付手续转账支付本项目全部款项。

	供应商报价情况
	1、我方具备所有资质要求，且完全响应以上条款；

	
	2、我方对本项目报价情况如下：

	
	货物名称
	型号
	单价
	数量
	金额(元)

	
	
	
	
	
	

	
	
	
	
	
	

	
	
	
	
	
	

	
	
	
	
	
	

	
	
	
	
	
	

	
	                             金额合计
	

	
	3、其他：无。

	
	供应商名称（公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